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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收到《执行通知书》的公告 
 

控股股东东莞市正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1、该案件处于执行阶段，公司控股股东仍在积极努力与申请执行人沟通解

决方案，尚未收到因该案件而被执行财产的相关信息，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

的持股变动情况，并提醒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按照有关规定对相关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正常，控股股东被申请执行事项目前未对公司经营造

成实质性影响。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正业科技”）于2020

年12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暨被申请执

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6），公司通过企查查、天眼查等公开信息渠道

查询及控股股东东莞市正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业实业”）出具的

《情况说明》获悉控股股东正业实业被申请执行事项。 

公司于2020年12月25日收到控股股东的通知及其提交的东莞市中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东莞中院”）出具的《执行通知书》【（2020）粤19执1973号】，

现将控股股东本次被申请执行的详细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被申请执行基本情况 

因控股股东正业实业在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证券”）的股票

质押式回购业务触发违约条款，申请执行人五矿证券向广州公证处提交了执行申

请，广州公证处对此作出的执行证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执行人五矿证券向东

莞中院申请强制执行，东莞中院受理立案并责令控股股东正业实业向申请人五矿



证券支付融资本金、利息、违约金、公证费等合计 191,205,700.08 元，并交纳本

案执行费。 

二、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目前，该案件处于执行阶段，公司控股股东仍在积极努力与申请执

行人沟通解决方案，尚未收到因该案件而被执行财产的相关信息，公司将持续关

注控股股东的持股变动情况，并提醒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按照有关规定对相关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2、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业务、人员、资产、财务以及机构等方面均保持独立

性。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正常，本次控股股东被申请执行事项不会对本公司的正常

经营、公司治理等造成实质性影响。 

3、公司控股股东持有的部分正业科技股份存在被依法强制执行的可能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4、本次控股股东被申请执行事项暂时不会对正业科技的控制权产生影响。

正业实业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引进低成本资金等方式

解决股票质押带来的流动性风险；目前正业实业、实际控制人与多家资方正在筹

划债务解决方案；目前具体方案还在敲定中，正业实业也将加快速度推进合作进

程。 

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

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三、备查文件 

1、控股股东出具的《关于五矿执行进展说明》； 

2、控股股东提交的《执行通知书》【（2020）粤19执1973号】。 

 

特此公告。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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